[bookmark: _Toc19543]附件2：
2024年度商品粮大省奖励资金
（非省级农业保险保费补贴资金部分）
绩效评价报告

[bookmark: _Toc213675435]一、基本情况
[bookmark: _Toc213675436]（一）项目概况
1.主要内容。奖励资金用于产粮大县奖励、粮食仓储设施维修改造和机械设备更新、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粮食仓储设施、吉林大米和鲜食玉米品牌建设及省级化肥商业储备5个项目。
2.资金投入和使用情况。2024年度，奖励资金预算安排5.83亿元，截至2025年9月30日，资金实际到位2.87亿元，资金到位率为49.27%。实际执行资金2.58亿元，预算执行率为89.66%。
[bookmark: _Toc213675437]（二）项目绩效目标
[bookmark: _Toc213675441]通过建设仓储设施、更新设备、危仓老库维修改造等，提升粮食收储加工能力与存储安全；通过开展品牌营销、搭建“吉田认购”平台，提高品牌的知名度；通过补助化肥承储企业，稳定春耕化肥供应与价格。
（三）项目工作成效
粮食仓储设施建设工作完成80.95%；车间及实验室建设完成33.33%；仓储设施维修改造完成86.60%；烘干塔的建设完成87.18%；机器设备购置完成87.47%。培育了33户“吉田认购”企业，3个区域品牌成功跻身全国地理标志品牌百强榜。完成了化肥存储任务，保障我省春耕期间化肥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
[bookmark: _Toc213675442]二、存在的问题
1.市县资金到位率低，影响政策实施效果。2024年省商品粮大省奖励资金安排共计58314万元，实际到位资金28729万元，资金到位率49.27%，未到位资金29585万元。其中，产粮大县奖励项目未到位资金28493万元；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粮食仓储设施项目未到位资金1092万元。
2.市县管理规范性不足，主体责任未落实。一是制度办法不健全。抽查的15个市县中，有4个未按要求制定地方管理办法。二是立项审核把关不严。磐石、珲春、辉南等16个市县在产粮大县奖励资金项目上审核不力，导致部分项目无法实施，大量资金闲置，涉及资金9891万元。三是项目监管不到位。截至2025年9月30日，有40个项目工期滞后未能按时完工。
3.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未有效落实。一是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不完善。省级层面绩效目标未细化量化，导致市县缺乏依据，普遍存在目标设定笼统、标准不一问题，造成管理虚化、结果应用不足。二是绩效监控与自评执行不实。绩效监控未有效落实，自评结果失真，部分项目及多数市县自评数据与实际情况严重不符，且存在项目未开展自评的情况。
4.资金使用存在“撒胡椒面”现象，直接带动农户效果不佳。一是资金使用分散化，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产粮大县奖励项目支持的补助资金不足50万元的企业有31个，占比22.42%；51-100万元的企业有31个，占比22.42%；101-200万元的企业有42个，占比30.43%；2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34个，占比24.64%。资金支持众多小型、分散、薄弱的企业，难以对当地粮食产业起到带动效果。二是资金投入无法有效聚焦政策核心目标。省级层面缺乏统筹，导致部分资金支持的项目与提升收储能力、保障粮食安全等核心目标关联不强。如支持采购小型设备的资金投入11024万元，占比为18.90%，平均单价低，难以在降低损耗、带动农户等方面产生突出成效，削弱了资金整体效益。
[bookmark: _Toc213675443]三、有关建议
[bookmark: _GoBack]1.建立健全市县财政资金支付考核机制，全面提升资金使用效益。建立监控与督办机制，对支付进度实行月调度并反馈结果，并将支付进度与绩效硬挂钩，对执行不力的市县启动问责，纠治不作为等问题。
2.健全制度体系，落实市县主体责任。一是省级主管部门应督促相关市县加快管理制度建设，确保要求落实。二是市县主管部门应规范立项审核，保障项目有效实施。三是市县主管部门需履行全过程监管职责，加强从方案填报到验收各环节的监督，并建立预警机制，对风险及时研判与干预。
3.强化项目全过程绩效管理与监督。一是科学制定绩效目标。省级层面需规范目标框架，细化量化整体目标；市县层面应指导资金单位制定清晰可衡量的具体目标。二是严格执行绩效监控。市县主管部门须将绩效监控作为资金拨付与管理的必要环节常态化开展。三是扎实组织绩效自评。项目结束后，市县主管部门需组织开展自评，并对结果真实性严格审核，对虚假填报严肃追责。
4.优化资金分配方式，集中财力解决聚焦政策核心目标。一是全面实行项目法分配，强化省级战略统筹。建立省级项目储备库，经市县筛选推荐成熟项目入库，作为申报和资金安排的基本依据。二是精准聚焦核心环节，突出资金支持重点。资金应集中投向粮仓建设、烘干设备购置等能直接提升粮食产后处理能力、降低损耗的关键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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